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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 SBCR 1 /2 /1866 /97  P t . 5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卡拉 OK 場所條例》  
( 2 0 0 2 年第 22 號 )  

《卡拉 OK 場所 (發牌 )規例》  

《卡拉 OK 場所 (費用 )規例》  

引言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的 會 議 上 ， 行 政 會 議建議， 署 理 行 政

長官指令根據《卡拉 OK 場所條例》第 21 條，制定  —   

( a )  《卡拉 OK 場所 (發牌 )規例》（載於附件 A）；及  

( b )  《卡拉 OK 場所 (費用 )規例》（載於附件 B），  

以訂明卡拉 OK 場所的規管細則和發牌費用。  

 

背景和論據  

一般背景  

2 .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指令《卡拉 OK 場

所條例草案》應提交立法會。條例草案旨在就訂立規管卡拉 OK 場所

的發牌制度作出規定，以確保卡拉 OK 場 所 符 合 消 防 安 全 、 樓 宇 安 全

和 公 眾 安 全 標 準 。 條 例 草 案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七 月 三 日 獲 立 法 會 通 過 ， 並

在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二日刊登憲報，成為《卡拉 OK 場所條例》。保

安 局 局 長 將 會 為 條 例 指 定 實 施 日 期 。 條 例 會 在 兩 項 分 別 訂 明 規 管 細 則

和 根 據 發 牌 制 度 收 取 費 用 的 附 屬 法 例 ( 即 《 發 牌 規 例 》 和 《 費 用 規

例》 )制定後，盡快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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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牌制度  

3 .  除了條例訂明的某些例外情況外，所有卡拉 OK 場 所 必 須 申 領 許

可 證 或 牌 照 ， 方 可 經 營 。 倘 若 卡 拉 OK 場 所 位 於 已 根 據 《 旅 館 業 條

例》 (第 349 章 )獲發給牌照的處所內，或位於已根據《會社 (房產安全 )
條例》 (第 376 章 )獲 發 給 合 格 證 明 書 的 處 所 內 ， 該 場 所 必 須 領 取 由 民

政事務局局長發出的許可證。倘若卡拉 OK 場所位於已根據《公眾

生 及 市 政 條 例 》 (第 132 章 )獲 發 給 經 營 食 肆 牌 照 的 處 所 內 ， 該 場 所 必

須領取由食物環境 生署署長發出的許可證。倘若卡拉 OK 場所並非

在 上 述 處 所 經 營 ， 該 場 所 則 必 須 領 取 由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發 出 的牌照。

民政事務局局長和食物環境 生署署長以下統稱為“發牌當局”。  

4 .  卡拉 OK 場所許可證或牌照的有效期一般為 24 個月，之後每次

可 續 期 24 個 月 。 在 申 請 許 可 證 或 牌 照 的 同 時 ， 申 請 人 亦 可 申 請 臨 時

許 可 證 或 牌 照 。 獲 發 臨 時 許 可 證 或 牌 照 的 卡 拉 OK 場 所 可 經 營 六 個

月 ， 以 待 發 牌 當 局 發 出 正 式 許 可 證 或 牌 照 。 臨 時 許 可 證 或 牌 照 只 可 於

期 滿 後 續 期 一 次 ， 有 效 期 為 六 個 月 。 經 發 牌 當 局 批 准 並 在 繳 妥 訂 明 費

用後，許可證或牌照，或臨時許可證或牌照可轉讓予他人。  

發牌規定  

5 .  根據條例第 5 ( 3 )條，發牌當局在考慮卡拉 OK 場所許可證或牌照

的 申 請 時 ， 除 其 他 事 項 外 ， 必 須 信 納 擬 用 作 經 營 卡 拉 OK 場 所 的 地

方，適宜用作經營該類場所。因此，《發牌規例》訂明對卡拉 OK 場

所 的 位 置 的 限 制 ， 例 如 規 定 不 得 位 於 地 庫 的 第 四 層 或 以 下 層 數 ， 或 位

於工業大廈內。規例亦訂明發牌當局在決定卡拉 OK 場所是否適宜時

可 考 慮 的 因 素 。 這 些 因 素 包 括 該 場 所 是 否 符 合 具 體 的 消 防 規 定 及 關 於

該 地 方 的 結 構 合 適 程 度 的 規 定 ， 以 及 所 提 供 的 逃 生 途 徑 、 消 防 和 救 援

進出途徑、耐火結構和 生設備等是否足夠。  

6 .  《發牌規例》亦載列適用於已獲發許可證或牌照的卡拉 OK 場所

的 某 些 一 般 規 定 。 舉 例 來 說 ， 處 所 必 須 維 修 保 養 得 宜 ， 內 裏 的 裝 設 及

器 材 必 須 保 持 運 作 及 狀 況 良 好 ； 對 布 局 的 改 動 須 事 先 獲 得 發 牌 當 局 書

面批准；以及須在卡拉 OK 場所接近入口的顯眼位置展示許可證或牌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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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  

7 .  卡拉 OK 場所許可證、臨時許可證、牌照及臨時牌照的發出、轉

讓 及 續 期 均 須 收 取 費 用 。 當 局 釐 定 的 收 費 水 平 ， 可 讓 有 關 部 門 收 回 審

批 申 請 的 全 部 成 本 。 除 了 直 接 參 與 發 牌 工 作 的 兩 個 發 牌 當 局 (即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及 食 物 環 境 生 署 署 長 )外 ， 消 防 處 及 屋 宇 署 也 須 分 別 評

估 有 關 處 所 的 消 防 安 全 措 施 及 裝 置 ， 以 及 樓 宇 安 全 結 構 是 否 妥 當 。 警

務 處 亦 會 就 申 請 人 或 指 定 的 獲 授 權 人 (如 屬 法 人 團 體 或 合 夥 提 出 的 申

請 )是 否 屬 條 例 第 5 ( 3 ) ( a ) ( i )條 所 指 的 “ 適 宜 ” 經 營 卡 拉 OK 場 所 的

人，提供意見。  

8 .  我們建議把卡拉 OK 場 所 新 發 牌 照 的 費 用 定 於 10 ,500 元 (適用於

面積不超過 100 平方米的卡拉 OK 場所 )至 27 ,800 元 (適用於面積超過

400 平方米的卡拉 O K 場 所 )不等。至於牌照續期的費用，亦視乎卡拉

OK 場 所 的 面 積 而 定 ， 由 4 ,520 元至 8 ,400 元不等。新發臨時牌照的費

用為 1 ,270 元 (適用於任何面積的卡拉 O K 場所 )，這費用計及審批相

關正式牌照的額外開支。  

9 .  審 批 許 可 證 的 程 序 遠 較 審 批 牌 照 簡 單 ， 因 為 許 可 證 都 與 根 據 其 他

法 例 發 出 的 基 本 牌 照 或 合 格 證 明 書 相 關 (見 上 文 第 3 段 )， 故 此 費 用 亦

可大為減低。新發許可證的費用為 3 ,540 元、發出臨時許可證的費用

為 1 ,270 元，而續期的費用則為 1 ,240 元。許可證的發出和續期都各

別 劃 一 收 費 ， 不 會 因 場 所 的 大 小 而 異 ， 因 為 審 批 不 同 面 積 處 所 所 需 的

成本，已在釐定基本牌照或合格證明書的收費時計算在內。  

 

規例  

《卡拉 OK 場所 (發牌 )規例》  

10 .  規例的主要條文包括—  

( a )  第 2 條列明申請發出許可證或牌照時須向發牌當局一併提交

的圖則及資料。  

( b )  第 3 條 列 明 發 牌 當 局 在 根 據 《 卡 拉 OK 場 所 條 例 》 第

5 ( 3 ) ( b ) ( i )條決定某處所是否適宜用作經營卡拉 OK 場所時可

考慮的因素。附表 1 及 2 列明了部分具體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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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第 4 條就 發 牌 當 局 核 證 處 所 的 布 局 圖 則 以 及 申 請 改 動 卡 拉

OK 場所的布局的事宜訂定條文。  

( d )  第 5 至 8 條處理有關卡拉 OK 場 所 的 保 養 、 生、布局改動

以及展示許可證及牌照的事宜。  

( e )  第 9 條訂定凡違反第 5、 6、 7 或 8 條即屬犯罪，可處罰款及

監禁的刑罰，如屬持續的罪行，還可另處按日計算的罰款。  

( f )  附表 1 及 2 分別列出適用於卡拉 OK 場 所 的 消 防 及 建 築 物 安

全規定。  

《卡拉 OK 場所 (費用 )規例》  

11 .  第 3 條訂明就卡拉 OK 場 所 許 可 證 、 臨 時 許 可 證 、 牌 照 及 臨 時 牌

照的發出、轉讓和續期的收費。  

 

公眾諮詢  

12 .  在 一 九 九 八 年 二 月 至 五 月 期 間 ， 我 們 就 建 議 的 發 牌 制 度 進 行 了 為

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卡拉 OK 業內人士及市民普遍支持當局加強卡

拉 OK 場所消防和公眾安全的目標。  

13 .  當局把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後，卡拉 OK 業內人士一直密切

跟 進 事 態 發 展 ， 並 曾 直 接 或 透 過 有 關 的 立 法 會 議 員 表 達 意 見 。 他 們 擔

心 發 牌 規 定 ， 特 別 是 有 關 消 防 安 全 結 構 的 規 定 ， 對 他 們 財 政 的 影 響 ，

但 我 們 已 在 條 例 草 案 委 員 會 的 討 論 過 程 中 ， 釋 除 他 們 的 憂 慮 ， 致 使

《卡拉 OK 場所條例》順利獲得通過。  

 

與基本法的關係  

14 .  律 政 司 認 為 ， 建 議 的 規 例 與 《 基 本 法 》 中 不 涉 及 人 權 的 條 文 並 無

抵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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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權的關係  

15 .  律 政 司 認 為 ， 建 議 的 規 例 與 《 基 本 法 》 中 有 關 人 權 的 規 定 並 無 抵

觸。  

 

法例的約束力  

16 .  《發牌規例》和《費用規例》對《卡拉 OK 場所條例》現行的約

束力並無影響。  

 

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17 .  我 們 已 增 撥 資 源 給 消 防 處 及 屋 宇 署 ， 以 便 加 強 巡 查 卡 拉 O K 場

所 。 發 牌 制 度 為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作 為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的 代 理 )及 食 物 環

境 生 署 帶 來 的 額 外 工 作 量 ， 會 由 該 兩 個 部 門 從 現 有 的 總 撥 款 中 撥 出

資源應付。我們估計，收費建議每年大約會帶來 260 萬元的收入。  

 

對經濟的影響  

18 .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進 行 的 規 管 影 響 評 估 顯 示 ， 實 施 發 牌 制 度 會 為 市 民

帶 來 不 少 裨 益 ， 而 相 對 於 行 業 的 整 體 營 業 額 及 利 潤 而 言 ， 有 關 措 施 對

業 內 人 士 的 影 響 不 大 。 不 過 ， 在 發 牌 制 度 實 施 首 年 ， 一 些 設 於 不 適 宜

處所的小型卡拉 OK 場所在財政上可能遇到困難。條例第 3 ( 4 )條訂明

的分期實施方法，將有助業內人士籌措改善工程的開支。  

19 .  為 符 合 各 項 發 牌 規 定 所 需 的 額 外 費 用 ， 最 終 可 能 轉 嫁 予 消 費 者 。

不過，消費者會相應獲得保證，可以在較安全的場所進行卡拉 OK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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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20 .  建議的規例對可持續發展並無重大影響，但可加強卡拉 OK 場所

的消防安全。  

 

立法程序時間表  

21 .  立法程序時間表會如下—  

刊登憲報  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提交立法會  二零零二年十月三十日  

 

宣傳安排  

22 .  我們會在今天發出新聞稿，並安排發言人解答傳媒查詢。  

 

查詢  

23 .  如有查詢，請致電 2810  3948 與保安局助理秘書長陳國 先生聯

絡。  

 

保安局  
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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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 OK 場所(發牌)規例》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卡拉 OK 場所條例》

(2002 年第 22 號)第 21 條訂立)

1. 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卡拉 OK 場所條例》(2002 年第 22 號)的指定生效日期起

實施。

第 1 部

申請發給許可證或牌照

2. 提交圖則及資料

要求發出許可證或牌照的申請須附上 —

(a) 3 份按發牌當局認為滿意的方式示明該申請所關乎的

處所的布局的圖則，該圖則須示明該處所每一部分

的用途，並尤須示明以下各項 —

　(i) 該處所每個擬用於卡拉 OK 的部分；

 (ii) 該處所每個擬用作酒吧、餐廳、舞池、接

待處、廚房及食物配製範圍、辦公室、貯

物室或職員室的部分；

(iii) 所有用於卡拉 OK 的器材及設備的位置；

 (iv) 各條出口路線；

　(v) 所有 生設備及其排水渠接駁處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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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 所有消防裝置及設備的位置；

(vii) 該處所的通風設施，包括所有窗戶、管道

及提供通風的機械設施的位置；及

(viii) 所有常設的大型家具及固定附 物的位

置；及

(b) 發牌當局為評估該處所提供的逃生途徑及 生設備是

否足夠而要求的資料。

3. 處所是否適宜用作經營卡拉 OK 場所

(1) 在根據本條例第 5(3)(b)(i)條決定某申請所關乎的處所是否

適宜用作經營卡拉 OK 場所時，發牌當局可考慮以下事宜 —

(a) 附表 1 列明的消防規定是否已獲遵從；

(b) 該處所在結構上是否適宜用作經營卡拉 OK 場所；

(c) 在緊急情況下是否有足夠逃生途徑讓人離開該處所以

及是否有足夠消防和救援進出途徑；

(d) 該處所是否得到耐火結構充分保護；

(e) 所提供的 生設備的標準是否不低於《建築物( 生

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第

123 章，附屬法例)中適用於食肆的條文所規定的標

準；

(f) 如在該處所上有《建築物條例》(第 123 章)第 2(1)條

所界定的建築工程展開或進行，則可考慮是否已根據

該條例第 14 條獲得屋宇署署長的批准及同意；如該

等建築工程已完成，則可考慮屋宇署署長是否已收到

根據《建築物(管理)規例》(第 123 章，附屬法例)第

25 條須給予屋宇署署長的證明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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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如該處所安裝《電力條例》(第 406 章)第 2 條所界定

的固定電力裝置 —

　(i) 在該裝置並未須根據《電力(線路)規例》

(第 406 章，附屬法例)第 20 條領取證明書

的情況下，可考慮是否已向發牌當局提交

為該規例第 19 條的目的而就該裝置發出的

完工證明書文本；或

 (ii) 在其他情況下，可考慮是否已向發牌當局

提交為該規例第 20 條的目的而就該裝置發

出的最新的定期測試證明書文本。

(2) 就第(1)(b)款而言，如某處所符合附表 2 第 1 條列明的規

定，則該處所須視為在結構上適宜用作經營卡拉 OK 場所。

(3) 就第(1)(c)款而言，如某處所符合附表 2 第 2、3 及 4 條列

明或提述的規定，則該處所須視為在緊急情況下是有足夠逃生途徑以及有

足夠消防和救援進出途徑。

(4) 就第(1)(d)款而言，如某處所符合附表 2 第 5、6 及 7 條列

明或提述的規定，則該處所須視為得到耐火結構充分保護。

4. 核證圖則

(1) 凡就任何處所發出許可證或牌照，發牌當局須核證根據第 2

條提交的該處所的圖則，表明該許可證或牌照是基於該圖則所示的布局而

發出的。

(2) 發牌當局須將一份經核證的圖則交給持證人或持牌人，並須

保留 2 份經核證的圖則。

(3) 持證人或持牌人如欲對處所在經核證的圖則上所示的布局作

出改動或增補，則須按發牌當局指明的方式以書面向發牌當局申請批准。



4

(4) 發牌當局如信納某處所的布局在作出建議的改動或增補後仍

然適宜用作經營卡拉 OK 場所，則須批准作出該項改動或增補。

(5) 凡發牌當局批准對某處所的布局作出改動或增補，他須將該

項批准批註於該處所經核證的圖則上或核證該處所代替現有經核證圖則的

新布局圖則，而第(2)款亦須據此適用。

第 2 部

適用於已獲發給許可證或牌照的

卡拉 OK 場所的一般條件

5. 一般保養

許可證或牌照所關乎的處所的每一部分以及處所內所有座位、裝設

及器材(包括電力、冷凍、通風及其他裝置)均須保持運作良好及狀況良

好。

6. 為傳聲器而設的潔淨設施

在許可證或牌照所關乎的處所內須提供並保持有足夠為所有傳聲器

而設的潔淨設施，而傳聲器均須保持清潔 生。

7. 對布局作出改動

除非事先獲得發牌當局書面批准，否則不得對處所在發牌當局根據

第 4 條核證的圖則所示的布局作出任何改動或增補。

8. 展示許可證或牌照

就卡拉 OK 場所發出的許可證或牌照須於接近該場所入口的顯眼位

置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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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

罪行及罰則

9. 罪行及罰則

(1) 如第 5、6、7 或 8 條遭違反，持證人或持牌人即屬犯罪，如

持證人或持牌人是法人團體或合夥，則名列於有關許可證或牌照上作為該

法人團體或合夥的代表的人亦即屬犯罪。

(2) 任何人犯第(1)款所訂罪行 —

(a) 如屬首次定罪，可處第 5 級罰款及監禁 6 個月；及

(b) 如屬再次定罪，可處第 6 級罰款及監禁 1 年，

如屬持續的罪行，則可就罪行持續的每一日，另處罰款$2,000。

附表 1 [第 3 條]

卡拉 OK 場所消防規定

1. 位置上的限制

卡拉 OK 場所不得位於以下地方 —

(a) 地庫的第 4 層或以下層數；

(b) 為作工業用途而設計和建造的建築物或建築物部分；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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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凡建築物的某部分是為作商業用途而設計和建造，而

該建築物的其他部分可作工業用途，但並無令消防處

處長滿意的無火警危險性用途的緩衝範圍將作商業用

途的部分與作工業用途的部分完全分隔開，則不得位

於該作商業用途的部分。

2. 一般規定

(1) 所有用作假天花板、間隔或牆面裝飾的可燃物料，須符合英

國標準 476︰第 7 部表面火焰蔓延率第 1 或 2 級的規定，或符合消防處處

長接受的另一標準，或使用消防處處長接受的防火漆或防火液加以處理以

達到任何該等標準。

(2) 所有布簾及窗簾(如有安裝的話)須以耐火物料製造，並在按

照英國標準 5438 進行測試時符合英國標準 5867︰第 2 部纖維類別 B 的規

定，或符合消防處處長接受的另一標準，或使用消防處處長接受的防火液

加以處理以達到任何該等標準。

(3) 所有在防護逃生途徑內鋪設的地毯須 —

(a) 以純羊毛製造；

(b) 在按照英國標準 4790 進行測試時符合英國標準

5287；或

(c) 達至消防處處長接受的製造標準。

未能符合以上任何規定的地毯如毛高不超過 10 毫米，而鋪設地毯的面積

不多於防護逃生途徑的面積的 5%(逐層計算)，該地毯亦獲接受為符合防火

安全規定。

(4) 所有含有聚氨酯泡沫塑料的墊褥須符合英國標準 7177(用於

屬中度危險的處所)，或符合消防處處長接受的另一標準。

(5) 所有含有聚氨酯泡沫塑料的襯墊家具須符合英國標準 7176

(用於屬中度危險的處所)，或符合消防處處長接受的另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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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處所設有的可開啟或可破碎的窗戶，以總表面面積計有超

過 50%被弄至不能開啟或不能破碎，則須裝設一套符合消防處處長不時公

布的最低限度之消防裝置及設備守則所列明的標準的排煙系統。

(7) 所有出口須以書明“EXIT 出口”中英文字樣的、按照消防處

處長不時公布的最低限度之消防裝置及設備守則所列明的規定安裝的發光

指示牌標明。如有某些位置不容易看見出口指示牌，則須在該處裝設足夠

的顯示通往出口路線的方向指示牌。

(8) 在離地面 200 毫米的位置須裝設在黑暗中仍能顯示通往出口

路線的低位方向指示牌。

(9) 每個擬供顧客使用的房間均須展示一張以不小於 1:200 的比

例繪製的出口圖則，該圖則須示明處所的樓面布局以及前往逃生樓梯的方

向及逃生途徑。該圖則的面積不得小於 250 毫米 X 250 毫米，並須在每個

房間的出口附近離地面 1 500 毫米的位置張貼。

(10) 須裝設應急照明系統。

(11) 須提供一段消防安全短片，以供在顧客開始卡拉 OK 活動之

前向顧客播放。

(12) 須裝設一套影音通報系統，該系統在火警警報響起時須能打

斷由卡拉 OK 設備播放的音樂或其他聲響以及影像，或能代以其他聲音及

影像。

3. 消防裝置及設備

須按照以下條文的規定以及消防處處長不時公布的最低限度之消防

裝置及設備守則裝設下述消防裝置 —

(a) 一套消防栓及消防喉轆系統；

(b) 一套手控火警警報系統，該系統的啟動掣須設於下列

每個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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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每個離開處所的出口的附近；

 (ii) 主要入口；

(iii) 收銀櫃台；

 (iv) 接待處；及

  (v) 等候區；

(c) 須在擬供顧客使用的獨立房間內裝設該火警警報系統

的警鐘；

(d) 如處所位於玻璃幕牆建築物或地庫樓層內而面積超過

126 平方米，則須裝設由快速感應型消防噴灑頭組成

的自動噴灑系統；

(e) 如處所位於(d)段所述地方以外的地方 —

  (i) 而面積超過 126 平方米但不超過 230 平方

米，則須裝設自動火警偵測系統或自動噴灑

系統；或

 (ii) 而面積超過 230 平方米，則須裝設由快速感

應型消防噴灑頭組成的自動噴灑系統；

(f) 如處所位於玻璃幕牆建築物或地庫樓層內而所佔空間

超過 7 000 立方米，則須裝設一套排煙系統。

4. 通風系統

(1) 所有通風系統 —

(a) (如卡拉 OK 場所是位於食肆內)須符合《附表所列處

所通風設施規例》(第 132 章，附屬法例)列明的規

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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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就其他情況而言)須符合《建築物(通風系統)規例》

(第 123 章，附屬法例)列明的規定。

(2) 機械通風系統須設有可於發生火警時截停通風供應的自動停

止操作裝置。

附表 2 [第 3 條]

關於結構適合程度、逃生途徑、消防和救援

進出途徑以及耐火結構的規定

1. 結構適合程度

卡拉 OK 場所須在結構上能夠承受不少於 5 千帕斯卡的外加荷載以

及結構狀況良好。

2. 遵守關於提供逃生途徑的守則等

(1) 屋宇署署長不時公布的下列守則所列明的規定須予遵守 —

(a) 提供火警逃生途徑守則；及

(b) 消防和救援進出途徑守則。

(2) 為決定是否已按照第(1)(a)款提述的守則提供足夠的逃生途

徑，卡拉 OK 場所的人數須按以下標準計算 —

(a) 顧客 — 按酒吧、餐廳及擬供顧客使用的房間(洗手

間除外)的總樓面面積計算，每 1 平方米一

名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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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舞池及接待處的總樓面面積計算，每

0.75 平方米一名顧客；

(b) 職員 — 每 20 名顧客一名職員，或按廚房及食物配

製範圍的總樓面面積計算，每 4.5 平方米一

名職員，兩 以得出人數較多 為準。

3. 出口路線

(1) 卡拉 OK 場所內的出口路線(包括內部走廊)須最少 1.2

米。

(2) 卡拉 OK 場所內每個擬供顧客使用的房間(洗手間除外)須最

少有 2 條不同方向的通往樓梯或可以疏散到街上出路的路線，但如該房間

只能有單向的通往樓梯或可以疏散到街上出路的路線，而這情況是因建築

物的設計而無可避免的，則須額外提供令發牌當局滿意的安全措施。

4. 觀看窗

卡拉 OK 場所內每個擬供顧客使用的房間(洗手間除外)均須安裝觀

看窗，從房間內及從房間外觀看，觀看窗均須讓人清楚看見窗的另一邊的

事物。觀看窗面積須不小於 0.04 平方米，並須安裝在面向內部走廊的牆

上或通往該房間的門上。

5. 遵守關於耐火結構的守則

屋宇署署長不時公布的耐火結構守則所列明的規定須予遵守。

6. 內部走廊

(1) 卡拉 OK 場所的每條內部走廊與其他地方之間須以具有耐火

時效不少於一小時的牆壁(“耐火牆”)分隔，而內部走廊的門須可自動關

閉，並具有不少於半小時的耐火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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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耐火牆上每個供空調管道、通風管道、電線槽、導管、喉管

及電線通過的開口處，以及施工後在該牆上留下的洞，均須以防火擋板或

發牌當局認為適合的其他擋火物加以防護，以維持該耐火牆的規定耐火時

效。如通過該牆的任何該等管道、電線槽、導管、喉管、電線或隔層含有

可燃物料，則該物料須包藏於具有不少於一小時耐火時效的圍封物內，該

圍封物的每個出入口均須設有具有不少於半小時耐火時效的門。

7. 觀看窗的耐火時效

第 4 條規定安裝的觀看窗，須具有不少於裝上該窗的牆或門所須具

有的耐火時效。

行政會議秘書

行政會議廳

2002 年    月    日

註釋

本規例就經營卡拉 OK 場所的許可證或牌照的申請及發出訂定條

文。本規例亦載有關於卡拉 OK 場所的保養、 生及布局改動的條文以及

關於展示許可證及牌照的條文。

2. 第 1 條規定本規例自《卡拉 OK 場所條例》(2002 年第 22 號)的指定

生效日期起實施。

3. 第 1 部由第 2、3 及 4 條組成。第 2 條列明申請發出許可證或牌照

時須向發牌當局一併提交的圖則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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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 3 條列明發牌當局在根據《卡拉 OK 場所條例》(2002 年第 22 號)

第 5(3)(b)(i)條決定某處所是否適宜用作經營卡拉 OK 場所時可考慮的因

素。附表 1 及 2 列明了部分具體規定。

5. 第 4 條就發牌當局核證處所的布局圖則以及申請改動卡拉 OK 場所

的布局的事宜訂定條文。

6. 第 2 部由第 5 至 8 條組成，該部處理有關卡拉 OK 場所的保養、

生、布局改動以及展示許可證及牌照的事宜。

7. 第 3 部由第 9 條組成，而該條訂定凡違反第 5、6、7 或 8 條即屬犯

罪，可處罰款及監禁的刑罰，如屬持續的罪行，還可另處按日計的罰款。

8. 附表 1 及 2 分別列明適用於卡拉 OK 場所的消防及建築物安全規

定。



《卡拉 OK 場所(費用)規例》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卡拉 OK 場所條例》

(2002 年第 22 號)第 21 條訂立)

1. 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卡拉 OK 場所條例》(2002 年第 22 號)的指定生效日期起

實施。

2. 釋義

在本規例中 ─

“總樓面面積”(gross floor area)指在建築物每層樓面(包括地面以下

的樓面和作卡拉 OK 用途的天台)量度所得的外牆以內的樓面面積，

連同建築物每個露台的面積(以露台整體尺寸計算，包括露台圍邊

的厚度)，以及建築物外牆的厚度。

3. 費用

就附表第 2 欄指明的事宜所收取的費用，是於第 3 欄與有關事宜相

對之處所指明的費用。

附表 [第 3 條]

費用

 項 事宜 費用

$

1. 許可證的發出 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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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許可證的轉讓 2,410

3. 許可證的續期 1,240

4. 臨時許可證的發出 1,270

5. 臨時許可證的轉讓 2,410

6. 臨時許可證的續期 1,240

7. 牌照的發出 —

(a) 如卡拉 OK 場所的總樓面面積不超過 100

平方米

10,500

(b) 如卡拉 OK 場所的總樓面面積超過 100

平方米但不超過 200 平方米

13,900

(c) 如卡拉 OK 場所的總樓面面積超過 200

平方米但不超過 300 平方米

17,800

(d) 如卡拉 OK 場所的總樓面面積超過 300

平方米但不超過 400 平方米

21,650

(e) 如卡拉 OK 場所的總樓面面積超過 400

平方米

27,800

8. 牌照的轉讓 2,410

9. 牌照的續期 —

(a) 如卡拉 OK 場所的總樓面面積不超過 100

平方米

4,520

(b) 如卡拉 OK 場所的總樓面面積超過 100

平方米但不超過 200 平方米

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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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如卡拉 OK 場所的總樓面面積超過 200

平方米但不超過 300 平方米

6,360

(d) 如卡拉 OK 場所的總樓面面積超過 300

平方米但不超過 400 平方米

7,260

(e) 如卡拉 OK 場所的總樓面面積超過 400

平方米

8,400

10. 臨時牌照的發出 1,270

11. 臨時牌照的轉讓 2,410

12. 臨時牌照的續期 1,270

行政會議秘書

行政會議廳

2002 年　　月　　日

註釋

本規例的目的是訂明就卡拉 OK 場所發出許可證、臨時許可證、牌

照及臨時牌照所收取的費用，並訂明將該等許可證及牌照轉讓和續期所收

取的費用。


